保障性租赁住房推进工作组
为加快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工作，成立剑阁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推进工作组。

一、人员组成

组  长：敬明洋  县住建局局长

副组长：唐昊熙  县住房保障中心主任

成  员：县发展改革局、县经信科局、县教育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税务局、县国资金融事务中心分管负责同志。

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在县住房保障中心，由唐昊熙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事务。

二、职责分工

（一）县发展改革局负责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审核工作，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争取力度；负责水、电、气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

（二）县经信科局负责电力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电力专营单位改扩容建设。

（三）县教育局负责指导教师保障性租赁住房推进工作。

（四）县财政局负责下达中央、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相关资金；会同县住建局审核预算安排建议和资金使用计划，确定资金分配方案；负责落实金融支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

（五）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根据实际情况编制年度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供应计划；负责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不动产登记；负责落实保障性租赁住房土地、规划支持政策。

（六）县住建局负责全县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制定、指导实施；负责编制保障性租赁住房年度目标任务；负责水、气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水、气专营单位改扩容建设。

（七）县税务局负责严格执行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税费优惠政策。
（八）县国资金融事务中心负责按照保障性租赁住房相关要求对县属国有企业进行监管。

